
114年2月19日
商學院財政稅務系(含租稅管理與理財規劃碩士班)

速別：普通件

主旨：檢陳本系113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紀錄，敬請鈞長
核示。

說明：
一、本系114學年度「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及「四技二專聯

合甄選入學」備審資料準備指引建議方向暨評量尺規案。
二、修訂「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

點」。
三、修訂「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

點」。
四、本系114學年度日間部四年制入學課程標準案。
五、本系113學年度第2學期業界導師輔導申請案。

擬辦：本案奉核後據以辦理相關事宜。

會辦單位：教務處、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
第一層決行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行

0219
1541

約　用
組　員 黃竫惠

0220
1637

教授兼財政

稅務系主任張允文
0220
1638

教授兼商
學院院長 李國瑋

　敬會課務組及選才辦公室
0220
1648秘 書黃裕惠
0221
1003專 員劉富美
0221
1420

副教授兼教務

處務課務組長 許明珠

　擬：
一、依技專校院招生專業化總辦

公室臺科大教字第11402000
02號函及臺科大教字第1140
200004號函辦理評量尺規及
備審資料準備指引事宜。

二、財政稅務系已完成填報114
學年度【甄選入學】及【技
優甄審】之評量尺規及備審
資料準備指引。

三、加會甄選入學及技優甄審承
辦人員。

0224
1107

計 畫 專
任 助 理鄭瑜君

0227
1533辦事員劉逸萱
0227
1542專 員詹惠萍
0227
1548

綜合業務組
組　　　長徐秀鳳

0228
2233

財稅系　　　　　　　　　1140003190

裝

訂

線

簽 於

檔　　號： 114/13020500

保存年限： 1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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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4
1425

教授兼教務
選才辦公室主任 陳見生

0224
1442

約 　 用
辦 事 員張家溱

0224
1445組 員馬玉珍
0224
1557

教授兼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長 許義忠
0224
1742

教 授 兼
教 務 長 戴錦周

　敬會本中心相關業務同仁。
0225
0947專案社工師徐啓維
0225
1238

約　僱
事務員 左燕貽

　茲收到貴系「業界導師輔導活動」
紙本申請單，敬請依要點辦理活動
及核銷事宜，爰配合支應業界導師
制度補助經費之計畫核銷期程，請
各系於「第15週114年5月29日(四)
」前完成活動辦理，114年6月12日
(四)前繳交成果與核銷資料，以利
後續核銷作業。

0227
0910

計 畫 專
任 助 理林家伃

0227
1358

副教授兼職涯中心

實習就業輔導組長呂思齊
0227
1409

教授兼職涯
諮商輔導中心主任林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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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14 年 2月 19 日(星期三)中午 12:30 

 

貳、地    點：中商大樓 9樓 7923 教室 

 

參、主    席：張允文主任          紀錄:黃竫惠 

  

肆、出席人員：沈維民教授、張淑華教授、林晏如教授、許義忠教授、林冰如副教授、   

張瀞云副教授、顏志達副教授、謝蕙如助理教授。 

伍、列 席 者：葉金標助理教授   

 

陸、主席報告： 

1.本系三年級學生五月份將至國稅局實習，請三年級專兼任教師系統排定調課時間。 

2.114年度各單位業務費分配作業尚在進行中，113年度尚未支用剩餘業務費 133,218元已

於 1/15 發放，預估支出項目如下: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系 114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及「四技二專聯合甄選入學」備審資料準備指

引建議方向暨評量尺規，提請討論。 

說  明：1. 依技專校院招生專業化總辦公室公告辦理 114 學年度四技二專各入學管道「備審資料準 

          備指引」及「評量尺規」事宜，並依委員意見滾動修正，見紙本傳閱。 

  2. 評量尺規另以密件提供教務處選才專案辦公室，不附附件。 

決  議： 照案通過。 

本年度暫估必要支出項目 系業務費支出金額 

1. 教師教學與指導專題業務費(4,000*10位老師) 40,000 

2. 日常系上行政事務雜支(會議餐費、郵資、文具) 9,618 

3. 全系教學行政用 A4/A3/B4影印紙(1000*10箱) 10,000 

4. RICOH MP 2555sp黑白影印機租賃 2台(2780*12月) 30,000 

5. 業師演講(6,000元*2次) 12,000 

6. 教學與教室軟硬體修繕維護費用 10,000 

7. 電話費(1,800元*12月) 21,600 

總 金 額 13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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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修訂「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說  明：調整格式與修正條文現行條文對照如下表所示，詳情請參考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修訂「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提請審議。 

說  明：調整要點名稱，調整格式與修正條文現行條文對照如下所示，詳情請參考附件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二、依據： 

    本委員會依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

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及「國立臺

中科技大學商學院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

要點」設置本要點。 

二、依據： 

    本委員會依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

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及「國立臺

中科技大學商院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

點」設置本要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一、目的(依據)：本系為使學生能夠理論與

實務相輔相成，並依據「國立臺中科技

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訂定「財政稅

務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及成立

「財政稅務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輔導學

生參與實習。 

一、目的：本系為使學生能夠理論與實務相

輔相成，並依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

生校外實習要點」，訂定「財政稅務系學

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及成立「財政稅

務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輔導學生參與實

習。 

二、校外實習教育目標： 

除了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之培育，並注

重專業精神，更透過實習教育落實與執

行，讓學生培養「實事求是」的學習態

度與精神。 

二、實習期間： 

(一)三年級下學期四至六月份。 

(二)在學期間本系至少提供 320小時(

含)以上之實習工作時數。 

(三)在學期間總實習出勤時數須符合第

四條第一項之規定。 

三、實施對象與方式(選/必修、學分數、時

數、實習類型)： 

(一)本系實習課程「財稅實務實習」為

2學分之必修課程。 

(二)實習期間為學期實習，三年級下學

期四至六月份進行共計 320 小時(

三、實習單位與內容： 

    (一)三年級下學期四至六月份進行「財

稅實務實習」共計 320小時，與財

政部中區國稅局合作，至國稅局指

定之實習場所協助民眾報稅。 

    (二)與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客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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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職前訓練)之實習工作時數。 例如：中華電信或遠傳電信)合作，

至電信各營業所話務中心協助民眾

電子申報稅務。 

四、實習期間考核(學分的認定、成績評核

標準)： 

 (一)學生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人

事規則，並接受該單位主管之指導。 

 (二)實習成果評定標準： 

1.實習單位之評量(50%)，包含工作    

態度、工作能力及出勤狀況等事項。 

2.實習輔導老師對實習心得報告之評

量(20%) 

   3.實習輔導老師對實習成果發表之 

評量(30%)。 

 (三)校外實習項目表單與實習滿意度問

卷學生應完成填寫，並經實習老師檢核

， 如未完成必修實習課程不予給分通

過。 

 (四)努力完成實習工作，不得中途離職

，違反者其實習時數則不予計算。 

四、實習輔導： 

    (一)實習輔導老師應於實習開始前，說

明實習課程、實習規定、實習程序、校

外實習表單資料填寫流程及相關實習訊息

等事項。 

    (二)實習期間實習輔導老師應至實習地

點了解及輔導學生實習狀況， 與實習單

位保持聯繫，並填繳「實習輔導紀錄

表」。 

    (三)實習單位政策變動若有影響學生權

益之事項，應主動告知本系， 共同尋求

解決方案。 

(四)為提高實習教育品質，本系應定期

召開學生實習委員會議，研討實習教學

改進事項。 

五、校外實習輔導老師之職責(實習訪視、

個別實習計畫書)： 

    (一)實習輔導老師應於實習開始前，說

明實習課程、實習規定、實習程序、校

外實習表單資料填寫流程及相關實習訊息

等事項。 

    (二)實習期間實習輔導老師應至實習地

點了解及輔導學生實習狀況， 與實習單

位保持聯繫，並填繳「實習輔導紀錄

表」。 

    (三)實習單位政策變動若有影響學生權

益之事項，應主動告知本系， 共同尋求

解決方案。 

(四)為提高實習教育品質，本系應定期

五、實習考核評量： 

(一)學生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人

事規則，並接受該單位主管之指導。 

(二)學生應於實習期間每週製作實習週

誌，並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內，繳交實習

指導老師，並完成線上滿意度調查。 

(三)學生於實習後，應於本系實習成果

發表會中發表實習成果報告。 

(四)學生於實習期滿時，由實習單位填

寫「實習成績考核表與滿意度調查」，

逕寄本系。 

(五)實習成果評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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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學生實習委員會議，研討實習教學

改進事項。 

1.實習單位之評量(50%)，包含工作態度

、工作能力及出勤狀況等事項。 

2.訪視評量(10%)。 

3.實習輔導老師對實習心得報告之評量

(20%) 

4.實習輔導老師對實習成果發表之評量

(20%)。 

(六)校外實習項目表單與實習滿意度問

卷學生應完成填寫，並經實習老師檢核

，如未完成必修實習課程不予給分通過

。 

(七)努力完成實習工作，不得中途離

職，違反者其實習時數則不予計算。 

六、實習機構的審核與媒合(合約書)： 

(一)本系與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合作，至

國稅局指定之實習場所協助民眾報

稅。 

(二)與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客服中心(

例如：中華電信或遠傳電信)合作

，至電信各營業所話務中心協助民

眾電子申報稅務。 

(三)每年與實習機構討論更新實習細

節並簽署合約書。 

 (四)學生於實習期滿時，由實習單位填

寫「實習成績考核表與滿意度調查」，

逕寄本系。 

六、實習申訴與轉介： 

    學生實習時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指

導，惟如發現工作性質不符、環境不良

或其他困難等情況，應儘速於一週內與

實習指導老師聯繫，由實習老師協調與

輔導之。如仍未能改善，得由實習老師

報經系上准許後，准予學生提出辭呈，

該生若無重新進行實習，則實習時數不

予計算。 

七、轉換實習機構(或部門)、終止實習、各

種申訴爭議或意外事件之處理： 

    學生實習時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指導，

惟如發現工作性質不符、環境不良或其他 

困難等情況，應儘速於一週內與實習指

導老師聯繫，由實習老師協調與輔導

之。如仍未能改善，得由實習老師報經

系上准許後，准予學生提出辭呈，該生

若無重新進行實習，則實習時數不予計

七、「校外實習委員會」之委員由選任教師

組成。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推 

選之。 



5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系 113 學年度日間部四年制入學課程標準擬調整系選修課程，提請論審議。 

說  明：1. 本系 113 學年度日間部四年制入學課程標準請參閱附件三。 

2. 系選修課程「人工智慧概論與倫理」(學分數:3；時數:3；年級:三年級；開課時

間:下學期)擬調整至一年級開課(學分數:3；時數:3；年級:一年級；開課時間:下學

期)。 

3. 系選修課程「數位金融概論」(學分數:3；時數:3；年級:一年級；開課時間:下學

期)擬調整至二年級開課(學分數:3；時數:3；年級:二年級；開課時間:上學期)。 

       4. 113 學年度以後適用，並追認 114 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本系 114 學年度日間部四年制入學課程標準案，提請論審議。 

說  明：1. 本系四年制課程標準類別，原系專業選修調整為系選修。 

        2. 本系四年制課程標準類別，原系選修調整為系專業選修，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本系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業界導師輔導申請案，提請審議。 

說  明：本學期業界導師輔導活動，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業界導師制度實施要點」，本系 

擬聘請 2 位業界導師凱基證券劉方宇儲備幹部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山稽徵所謝允 

寧稅務員，請參閱附件五。 

 

算。 

八、學生實習成果展示(實習成果發表會、

實習心得、週誌)： 

 (一)學生應於實習期間每週製作實習週

誌，並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內，繳交實習

心得至指導老師，並完成線上滿意度調

查。 

 (二)學生於實習後，應於本系實習成果發

表會中發表實習成果報告。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相關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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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99.2.24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通

101 年 2 月 23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12月2日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10月18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12年10月18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11月15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12年11月15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12月28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3年9月11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13年9月11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2月19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14年2月19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規劃制定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相關事宜。 

二、依據： 

    本委員會依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

點」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學院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設

置本要點。 

三、本委員會職掌與任務：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四、委員組成及任期：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名、委員數名，由本系專任教師中推選， 並

於每學年最後一次系務會議舉行召集人及委員之改選，任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 

五、會議召開時間及人數：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並得由召集人視實際需要隨

時召開之。 

六、實施與修訂： 

    本要點經本系實習委員會議、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 

98年12月24日98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年2月23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02年12月18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年5月17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年9月11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12月2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9月20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12年9月20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10月18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12年10月18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12月28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3年9月11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13年9月11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2月19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14年2月19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依據)：本系為使學生能夠理論與實務相輔相成，並依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訂定「財政稅務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及成立

「財政稅務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輔導學生參與實習。 

二、校外實習教育目標： 

    除了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之培育，並注重專業精神，更透過實習教育落實與執行，   

    讓學生培養「實事求是」的學習態度與精神。 

三、實施對象與方式(選/必修、學分數、時數、實習類型)： 

(一)本系實習課程「財稅實務實習」為2學分之必修課程。 

(二)實習期間為學期實習，三年級下學期四至六月份進行共計320小時(含職前

訓練)之實習工作時數。 

四、實習期間考核(學分的認定、成績評核標準)： 

 (一)學生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人事規則，並接受該單位主管之指導。 

 (二)實習成果評定標準： 

1.實習單位之評量(50%)，包含工作態度、工作能力及出勤狀況等事項。 

2.實習輔導老師對實習心得報告之評量(20%) 

   3.實習輔導老師對實習成果發表之評量(30%)。 

 (三)校外實習項目表單與實習滿意度問卷學生應完成填寫，並經實習老師檢核，  

     如未完成必修實習課程不予給分通過。 

 (四)努力完成實習工作，不得中途離職，違反者其實習時數則不予計算。 

五、校外實習輔導老師之職責(實習訪視、個別實習計畫書)： 

    (一)實習輔導老師應於實習開始前，說明實習課程、實習規定、實習程序、校外實 

習表單資料填寫流程及相關實習訊息等事項。 

    (二)實習期間實習輔導老師應至實習地點了解及輔導學生實習狀況， 與實習單位 

保持聯繫，並填繳「實習輔導紀錄表」。 

    (三)實習單位政策變動若有影響學生權益之事項，應主動告知本系， 共同尋求解決 



方案。 

(四)為提高實習教育品質，本系應定期召開學生實習委員會議，研討實習教學改進 

        事項。 

六、實習機構的審核與媒合(合約書)： 

(一)本系與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合作，至國稅局指定之實習場所協助民眾報稅。 

(二)與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客服中心(例如：中華電信或遠傳電信)合作，至電

信各營業所話務中心協助民眾電子申報稅務。 

(三)每年與實習機構討論更新實習細節並簽署合約書。 

 (四)學生於實習期滿時，由實習單位填寫「實習成績考核表與滿意度調查」，逕 

     寄本系。 

七、轉換實習機構(或部門)、終止實習、各種申訴爭議或意外事件之處理： 

    學生實習時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指導，惟如發現工作性質不符、環境不良或其他 

困難等情況，應儘速於一週內與實習指導老師聯繫，由實習老師協調與輔導之。如 

仍未能改善，得由實習老師報經系上准許後，准予學生提出辭呈，該生若無重新進 

行實習，則實習時數不予計算。 

八、學生實習成果展示(實習成果發表會、實習心得、週誌)： 

 (一)學生應於實習期間每週製作實習週誌，並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內，繳交實習心得 

     至指導老師，並完成線上滿意度調查。 

 (二)學生於實習後，應於本系實習成果發表會中發表實習成果報告。 

九、實施與修訂： 

   本要點經本系實習委員會議、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

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生活 服務與學習 1 0 1

國文 2 2 0 2 2 0 應用文與習作 2 2 0

英文 3 3 0 3 3 0

臺灣開發史 2 2 0

民主憲政與法治 2 2 0

體育 體育 0 2 0 0 2 0 生涯運動 0 2 0 0 2 0

大學之道 2 2 0

學涯規劃 1 1 0 職涯規劃 1 1 0

經濟學 3 3 0 3 3 0

會計學(一) 4 3 2 4 3 2 會計學(二) 4 3 2 4 3 2 成本與管理會計 2 1 2 2 1 2 租稅各論 3 3 0

微積分 2 2 0 2 2 0 租稅法規 2 2 0 2 2 0 商業英文會話 1 0 2 1 0 2 審計學 2 1 2 2 1 2

民法 3 3 0 統計學 3 3 0 3 3 0 所得稅法規與實務 2 2 0 2 2 0 財稅專題研討 1 2 0 1 2 0

程式設計與應用 1 2 0 總體經濟學(一) 3 3 0 財產稅法規與實務 3 3 0

個體經濟學(一) 3 3 0 消費稅法規與實務 3 3 0

財政學 3 3 0 3 3 0 財稅實務實習 2 0 2

管理概論 2 2 0 2 2 0 組織與管理 2 2 0 稅務會計專題 2 2 0 租稅規劃 3 3 0

國際禮儀 3 3 0 數位金融概論 2 3 0

貨幣銀行學 3 3 0

人工智慧概論與倫理 3 3 0

商事法 2 2 0 租稅申報實務(一) 2 2 0

租稅申報實務(二) 2 2 0

證券交易法 3 3 0

日常與商用日文會話(一) 1 0 2 國際文化與交流 2 2 0 商用英文選讀(一) 1 0 2 財稅英文(一) 1 0 2

日常與商用日文會話(二) 1 0 2 商用英文選讀(二) 1 0 2 財稅英文(二) 1 0 2

運動與健康(一) 2 2 0 運動與健康(三) 2 2 0

運動與健康(二) 2 2 0 運動與健康(四) 2 2 0

學年

研究方法 2 2 0 第三學年

記帳相關法規 3 3 0 第三學年

會計專題 3 3 0 第三學年

金融專題 3 3 0 第三學年

大陸租稅 3 3 0 第三學年

內部控制與稽核實務 3 3 0 第三學年

稅務查核與行政救濟 3 3 0 第三學年

高等會計學 3 3 0 3 3 0 第四學年

國際租稅 3 3 0 第四學年

商業會計實務 3 3 0 第四學年

稅務管理 3 3 0 第四學年

營業稅法規與實務 3 3 0 第四學年

會計資訊系統 3 3 0 第四學年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實務 3 3 0 第四學年

個體經濟學(二) 3 3 0 第三學年

數理經濟學 3 3 0 第三學年

國際經濟 3 3 0 第三學年

經濟分析 3 3 0 第三學年

計量經濟學(一) 3 3 0 第三學年

福利經濟學 2 2 0 第三學年

研究方法 2 2 0 第三學年

公共財務管理 3 3 0 第四學年

計量經濟學(二) 3 3 0 第四學年

總體經濟學(二) 3 3 0 第四學年

地方財政 3 3 0 第四學年

財政金融政策 3 3 0 第四學年

三、

四、

五、

本系學生應於畢業之前必須參加「財政稅務系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第三條所列檢定之其中一

種，學生於第二學年結束前，若英文成績仍未達第三條所規定之畢業標準者，應出示已曾參加乙次（含）

以上之校外檢定考試成績，才得於第三學年起修習英文輔導課程。未通過該標準之學生，必須通過以下規

定：除了得修習本系必修英文課以外，至少選修8小時(即總上課時數8小時*18週=144小時)本系所開設之

英文課程。

三年級必修「財稅實務實習」課程為本系實習課程，請務必參加!實習詳細規定請洽實習辦法。

系專業選修必須至少修習3門課程，管理概論屬本系專業選修，為提升同學專業能力，建議選修該門課程。

100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在畢業之前必須考取本系規定之專業證照。

本系學生二升三年級時，須自我定位，至少要選本系

的一組模組課程(不含跨系學程)為「主修模組」，另

一組為「副修模組」。其中主修模組只須修3門，另須

選副修模組1門共計4門選修課。三、四年級每學期必

須修習至少一科模組內之課程。（如欲修習「租稅與

理財規劃學程」請參考「租稅與理財規劃學程施行要

點」相關規定辦理。）

模組課程可跨

年級選修

選修最少學分

(含跨系科選修11學分)

系專業必修學分數

一、

21

6

選修

公

共

財

經

模

組

選修

租

稅

與

會

計

實

務

模

組

一至二年級每學期修習學分數至少16學分、至多25學分；三至四年級每學期修習學分數至少9學分、至多25學分。

校訂共同學分數(必修)

模組課程可跨

年級選修

二、

通識課程學分數

本系畢業總學分數

73

22

8

130

學院共同必修學分數

本系屬校定英文能力畢業門檻A組系所，本系105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通過本校所訂「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士)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之A組系所標準，即達校訂畢業英文能力標準。A組系所學生於第一

學年課程結束前，若第一次校外檢定考試未能通過英文能力檢定標準者，須於第二學年修習「英語聽力與

閱讀(一)」、「英語聽力與閱讀(二)」課程，各2學分2 小時 ;「英語聽力與閱讀(一)」成績通過且通過

英文能力檢定標準者，得免修「英語聽力與閱讀(二)」課程(須於第二學年課程結束前出示第二次校外檢

定考試成績)。A組系所學生未於第二學年完成修課者，則不得於第三學年暑假修習「英文檢定輔導」課

程。

第三學年、第四學年

領域

必

修

學

院

系

專

業

選

修

綜合選修科目

開課學年科目
學分/時數/實習

上 下
備註

模組選課 類別

說

明

下上
科目

語

文

其

他

學分/時數/實習 學分/時數/實習

上上
科目

學分/時數/實習

下

社會

通

識

博

雅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選

修

專

業

語

文

下下

核

心

通

識

上
類別 領域 科目

學分/時數/實習
科目

系

選

修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年制財政稅務系   課程基準表
                     適用學年度：113學年度入學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生活 服務與學習 1 0 1

國文 2 2 0 2 2 0 應用文與習作 2 2 0

英文 3 3 0 3 3 0

臺灣開發史 2 2 0

民主憲政與法治 2 2 0

體育 體育 0 2 0 0 2 0 生涯運動 0 2 0 0 2 0

大學之道 2 2 0

學涯規劃 1 1 0 職涯規劃 1 1 0

經濟學 3 3 0 3 3 0

會計學(一) 4 3 2 4 3 2 會計學(二) 4 3 2 4 3 2 成本與管理會計 2 1 2 2 1 2 租稅各論 3 3 0

微積分 2 2 0 2 2 0 租稅法規 2 2 0 2 2 0 商業英文會話 1 0 2 1 0 2 審計學 2 1 2 2 1 2

民法 3 3 0 統計學 3 3 0 3 3 0 所得稅法規與實務 2 2 0 2 2 0 財稅專題研討 1 2 0 1 2 0

程式設計與應用 1 2 0 總體經濟學(一) 3 3 0 財產稅法規與實務 3 3 0

個體經濟學(一) 3 3 0 消費稅法規與實務 3 3 0

財政學 3 3 0 3 3 0 財稅實務實習 2 0 2

商事法 2 2 0 租稅申報實務(一) 2 2 0

租稅申報實務(二) 2 2 0

證券交易法 3 3 0

管理概論 2 2 0 2 2 0 組織與管理 2 2 0 稅務會計專題 2 2 0 租稅規劃 3 3 0

國際禮儀 3 3 0 數位金融概論 2 3 0

貨幣銀行學 3 3 0

人工智慧概論與倫理 3 3 0

日常與商用日文會話(一) 1 0 2 國際文化與交流 2 2 0 商用英文選讀(一) 1 0 2 財稅英文(一) 1 0 2

日常與商用日文會話(二) 1 0 2 商用英文選讀(二) 1 0 2 財稅英文(二) 1 0 2

運動與健康(一) 2 2 0 運動與健康(三) 2 2 0

運動與健康(二) 2 2 0 運動與健康(四) 2 2 0

學年

研究方法 2 2 0 第三學年

記帳相關法規 3 3 0 第三學年

會計專題 3 3 0 第三學年

金融專題 3 3 0 第三學年

大陸租稅 3 3 0 第三學年

內部控制與稽核實務 3 3 0 第三學年

稅務查核與行政救濟 3 3 0 第三學年

高等會計學 3 3 0 3 3 0 第四學年

國際租稅 3 3 0 第四學年

商業會計實務 3 3 0 第四學年

稅務管理 3 3 0 第四學年

營業稅法規與實務 3 3 0 第四學年

會計資訊系統 3 3 0 第四學年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實務 3 3 0 第四學年

個體經濟學(二) 3 3 0 第三學年

數理經濟學 3 3 0 第三學年

國際經濟 3 3 0 第三學年

經濟分析 3 3 0 第三學年

計量經濟學(一) 3 3 0 第三學年

福利經濟學 2 2 0 第三學年

研究方法 2 2 0 第三學年

公共財務管理 3 3 0 第四學年

計量經濟學(二) 3 3 0 第四學年

總體經濟學(二) 3 3 0 第四學年

地方財政 3 3 0 第四學年

財政金融政策 3 3 0 第四學年

三、

四、

五、

本系學生應於畢業之前必須參加「財政稅務系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第三條所列檢定之其中一

種，學生於第二學年結束前，若英文成績仍未達第三條所規定之畢業標準者，應出示已曾參加乙次（含）

以上之校外檢定考試成績，才得於第三學年起修習英文輔導課程。未通過該標準之學生，必須通過以下規

定：除了得修習本系必修英文課以外，至少選修8小時(即總上課時數8小時*18週=144小時)本系所開設之

英文課程。

三年級必修「財稅實務實習」課程為本系實習課程，請務必參加!實習詳細規定請洽實習辦法。

系選修必須至少修習3門課程，管理概論屬本系建議選修，為提升同學專業能力，建議選修該門課程。

100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在畢業之前必須考取本系規定之專業證照。

本系學生二升三年級時，須自我定位，至少要選本系

的一組模組課程(不含跨系學程)為「主修模組」，另

一組為「副修模組」。其中主修模組只須修3門，另須

選副修模組1門共計4門選修課。三、四年級每學期必

須修習至少一科模組內之課程。（如欲修習「租稅與

理財規劃學程」請參考「租稅與理財規劃學程施行要

點」相關規定辦理。）

模組課程可跨

年級選修

選修最少學分

(含跨系科選修11學分)

系專業必修學分數

一、

21

6

選修

公

共

財

經

模

組

選修

租

稅

與

會

計

實

務

模

組

一至二年級每學期修習學分數至少16學分、至多25學分；三至四年級每學期修習學分數至少9學分、至多25學分。

校訂共同學分數(必修)

模組課程可跨

年級選修

二、

通識課程學分數

本系畢業總學分數

73

22

8

130

學院共同必修學分數

本系屬校定英文能力畢業門檻A組系所，本系105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通過本校所訂「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士)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之A組系所標準，即達校訂畢業英文能力標準。A組系所學生於第一

學年課程結束前，若第一次校外檢定考試未能通過英文能力檢定標準者，須於第二學年修習「英語聽力與

閱讀(一)」、「英語聽力與閱讀(二)」課程，各2學分2 小時 ;「英語聽力與閱讀(一)」成績通過且通過

英文能力檢定標準者，得免修「英語聽力與閱讀(二)」課程(須於第二學年課程結束前出示第二次校外檢

定考試成績)。A組系所學生未於第二學年完成修課者，則不得於第三學年暑假修習「英文檢定輔導」課

程。

第三學年、第四學年

領域

必

修

學

院

系

選

修

綜合選修科目

開課學年科目
學分/時數/實習

上 下
備註

模組選課 類別

說

明

下上
科目

語

文

其

他

學分/時數/實習 學分/時數/實習

上上
科目

學分/時數/實習

下

社會

通

識

博

雅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選

修

專

業

語

文

下下

核

心

通

識

上
類別 領域 科目

學分/時數/實習
科目

選

修

系

專

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年制財政稅務系   課程基準表
                     適用學年度：114學年度入學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